營造英語生活環境展演活動獎勵要點

1、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院頒「營造英語生活環境行動方案」，為行銷地方文化、藝術、產業及城鄉景觀魅力，獎勵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運用中英雙語營造國際化親善環境，辦理國際藝術、文化、觀光、節慶等展覽、表演、競賽、會議及研習等相關活動，特訂定本要點。

2、 獎勵對象：

（1） 地方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或學校。

（2） 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
3、 獎勵範圍：以運用中英雙語於國內辦理下列藝術、文化、觀光、節慶活動，行銷地方文化、藝術、產業及城鄉景觀魅力者為限：

（1） 大型藝術、文化、觀光、節慶等展覽、表演、競賽活動。

（2） 大型藝術、文化、觀光、節慶等會議、研討、研習活動。

（3） 其他有助推展國際化親善環境之重要活動。
4、 獎勵原則：

（1） 各項獎勵活動內容之設計及進行應以中英雙語對照運用辦理。

（2） 同一申請之機關團體，每一年度申辦活動以不超過二次為原則。

（3） 申請之機關團體編列自籌款比例較高者，得列為優先獎勵之參考。
5、 獎勵額度及項目：

（1） 每項活動獎勵之金額以新臺幣五十萬元為限。但因政策需要辦理者，不在此限。

（2） 獎勵金支用項目須符合「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及有關規定。

（3） 獎勵金使用項目為中英雙語對照標示、解說牌等設計製作費，中英雙語對照導覽手冊、會議資料、文宣設計、行銷宣導等企劃印製費，中英雙語廣播說明企劃錄製費、中英雙語活動內容攝錄影企劃製作費及其他必要費用。
6、 申請程序：

（1） 各申請之機關團體依本會規定期限檢具申請表(格式另訂之)、立案證書影本、組織章程及活動企劃書（內容應包括：活動名稱、目的、日期、地點、活動內容、實施方法、行銷宣導、中外籍參加者概估數、經費來源、概算及預期效益等）各一份，連同磁片或電子檔函送本會；其為政府機關或公立學校者，免附立案證書影本及組織章程。

（2） 各申請之機關團體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申請本會獎勵項目及金額，同時申請其他政府機關獎勵或補助者，並應列明申請各該機關獎補項目及金額。

（3） 相關展演內容（例如歌曲樂章）如涉及著作權等相關規定，應取得授權依據，並自行負擔其費用。
7、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申請不予受理：

（1） 未依前點規定提出申請者。

（2） 表件不全，經本會函請申請之機關團體限期補正，未於規定期限內補正者。

（3） 各項申請案列本會職員擔任有報酬職務者。

（4） 依本要點接受獎勵辦理活動尚未結案者。

（5） 曾於一定期間內因活動計畫及獎勵金因違反本要點，經本會撤銷或廢止其獎勵者。
8、 審查評比作業：

（1） 各申請案件由本會依公正公開原則辦理審查評比作業，必要時得依活動性質邀請學者、專家提供諮詢意見，其作業細節另訂之。

（2） 審查評比時並得邀請申請之機關團體列席說明。
9、 審查評比原則：

（1） 對行銷地方文化、藝術、產業、城鄉景觀魅力、營造國際化親善環境預期效益影響程度。

（2） 企劃書內容詳實具體可行之程度(含方法是否明確、策略是否有效、行政協調作業是否周延等)。

（3） 經費運用情形(含經費編列是否覈實嚴謹、自籌款編列是否確實及向其他之政府機關申請獎補經費情形)。

（4） 結合運用國際人士社群及地方社區資源之動員情形。

（5） 活動設計是否具備深化效果並開創系列附加價值。

（6） 會議、研討會主題之啟發性、架構嚴謹情形，主持人、參與者對研討主題之熟悉及關連性。

（7） 展覽、競賽或演出活動具有精神意涵、專業水準、對於開拓民眾參與程度、求創新之程度。

（8） 以往辦理之績效。
10、 行政輔導及查證：

（1） 為求計畫之落實，本會得派員實地瞭解實施情形及績效，並提供必要之輔助及查證。

（2） 活動內容與原申請計畫不符，獎勵金經費未依指定用途支用，或其他違反本獎勵要點之情事者，本會得撤銷或廢止獎勵。
十一、獎勵金撥付及核銷：

（1） 受獎勵之機關團體應於計畫執行完成一個月內，檢具領據、活動總經費支出明細表、獲獎勵項目及金額明細表（如接受二個以上政府機關獎補者，並應列明各機關獎補項目及金額）、獎勵項目支出原始憑證、成果報告書及相關資料報本會請款；但情形特殊者，得由受獎勵之機關團體敘明理由報本會同意後，檢附領據送本會先行核撥二分之一。

（2） 經核准之申請計畫案，如計畫變更或因故無法舉辦者，應於活動十五日前報本會重新核定，未依規定辦理者，本會得撤銷或廢止其獎勵；其由本會先行核撥二分之一獎勵金，應一併繳回。

（3） 受獎勵之機關團體接受本會及其他政府機關獎補，其合計之獎勵金金額占計畫總經費達半數以上，且獎勵金額在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應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辦理採購，並接受本會及其他獎補機關之行政監督。

（4） 成果報告書應視活動性質，分別檢附活動照片、影音紀錄、競賽成績、論文輯要、會議記錄、研習心得或其他客觀上可稽之資料供核。

（5） 逾期未請款，經本會通知限期請款，屆期仍未請款且無合理原因者，撤銷或廢止其獎勵金。

（6） 原始憑證應依據「支出憑證處理要點」之規定辦理，並加裝封面，依序裝訂。

（7） 涉及個人所得之所得稅扣繳事宜，由接受獎勵之機關團體依規定辦理。
十二、相關規定：

（1） 各項宣導資料、書刊及宣導影片等，應於適當位置標明「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贊助或指導」字樣。

（2） 本會核定獎勵計畫之執行，受獎勵之機關團體應核實辦理，如有偽造不實之情事，應負法律責任。

（3） 受獎勵之機關團體應擔保其著作及申請計畫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如有該等情事致本會權益遭受損害或受連帶賠償請求之損失，受獎勵之機關團體應負全部賠償責任。

（4） 受獎勵之機關團體就所提供之文件及成果報告等資料，同意無償授權本會作為非營利目的之公開發表、重製或利用等。

（5） 所有申請資料及附件，本會恕不退件。
十三、本要點所規定之各種書表格式，由本會另定之。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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